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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治是运用并运用好一切

治国手段的必要前提。法治意

味着，任何治国手段的运用，

都必须依法，都不许违法。这

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双管齐下，把国家政治生

活里的法治和党内生活的法治

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最近，司法解释和党内规

定衔接起来，这是很好的。邓

小平同志曾讲，“国要有国

孙国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法治是一切治国手段的前提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行

依法治国。不能把依法治国与

治国的其他手段对立起来。相

李步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弘扬民主法治人权时代精神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客 观 规

律，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

精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

愿望，是决定当代法治发展和

进步的根本动力。

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

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关键在树立

宪法的权威。建立宪法实施监督

制度已刻不容缓。在人权保障领

域，在作出必要保留与解释的条

件下，正式批准加入《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利于

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有利

刘海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

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

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民

主要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建

设、民主建设也必须抓住制度

建设。制度建设既包括国家政

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制度，也包

括党内生活的制度。在我国，

如果不把党治好，国家是治不

好的。

于促进我国人权有关领域的保障

力度。在全面完善和加强权力监

督体系的同时，应特别关注对党

政“一把手”的制约与监督。

为了推进法治的民主化，除继续

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在立

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进

一步提高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

度。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我国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

朝更替时，大都首先抓法律制

定。正是这些法律保障了古代

文明的发展。古代社会只有法

律而没有法治。法治是随着资

产阶级革命胜利逐步建立的。

资产阶级革命将人权保障、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法治的价

值取向。但他们的民主是狭隘

的、残缺不全的。

不过，“历史的经验值得

注意”。实践证明，写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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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和宪法上的治国方针和原

则，并非完全变成了现实。要

充分认识官本位和以言代法在

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社会、

文化建设中影响的顽固性；认

识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地方利

益 和 个 人 利 益 可 能 造 成 的 障

碍。总之，要充分认识目标和

现实之间的距离。

信春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依法治国成为治国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的基本

方略，是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的。经过10年的发展，依法治

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

的价值观，一种判断是非的标

准。

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之下， 

我 国 立 法 工 作 在 民 主 立 法 、

科 学 立 法 方 面 取 得 了 深 入 进

展 。 通 过 法 治 来 约 束 权 力 ，

已 经 得 到 社 会 的 普 遍 认 同 。

无 论 是 政 府 部 门 还 是 社 会 组

织 ， 都 认 识 到 “ 违 法 ” 是 不

光 彩 的 事 情 ， 是 要 承 担 责 任

的 。 尽 管 我 们 还 面 临 种 种 困

难 ， 有 的 时 候 还 会 有 挫 折 ，

 

石泰峰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深层次思考法治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已经处

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全

球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

化、法治化相互交织在一起，我

们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

战，要深层次地思考当代中国法

治面临的问题。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对法治的思考，已经从国家层

面扩展到社会层面。特别是构

建和谐社会更加凸显对法治的

需求。近几年，科学发展观已

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

仍存在投资规模过大、能源消

耗 过 大 、 环 境 污 染 扩 大 等 问

题。贯彻科学发展观，要从理

论形态进一步体现为制度和法

律 要 求 ， 成 为 人 们 行 为 的 准

则，才能解决问题。这给法治

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同时，法治发展要进一步审视

自身的价值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宪政

以2004年作为起点，社会

主义法治迈向社会主义宪政阶

段。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 党 的 领

导 、 依 法 治 国 、 民 主 政 治 等

等，这些概念要在法学上寻找

一个基本的范畴来概括，最恰

当 的 概 念 就 是 “ 社 会 主 义 宪

政”。1940年毛主席就曾写过

但 是 我 们 已 经 在 一 个 正 确 的

轨 道 上 ， 让 我 们 继 续 努 力 推

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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